《歙县外贸外资发展若干政策（送审稿）》

起草说明
歙县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

（2024年12月）

一、起草背景

为大力发展我县外向型经济，促进对外贸易加快发展，提高外资利用水平，进一步调动企业积极性，提高县域经济对外合作整体水平，我局牵头修订了《歙县外贸外资发展若干政策》。

二、政策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3〕42号）。

三、起草过程

2024年7月-10月，走访相关企业，收集企业意见，9月上旬，拟定《歙县外贸外资发展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9月14日-10月14日，在县政府网站上征求意见，收到意见0条。10月12日，召集相关部门讨论和征求意见，收到应急管理局意见1条、县市监局意见1条，均予以采纳。10月通过公平竞争审查。11月通过合法性审查，形成《歙县外贸外资发展若干政策（送审稿）》。
四、主要框架内容

新的《歙县外贸外资发展若干政策》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主要分为5个方面的内容：（一）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二）支持企业能力建设；（三）支持外资企业引进；（四）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1.删除部分：删除了原政策“对原来在外地进出口、首次在歙县发生进出口业务的生产型企业或依托本地生产企业成立的贸易型企业，年进出口总额完成50万美元、100万美元、200万美元、500万美元、1000万美元、2000万美元以上，分别给予人民币1万元、2万元、3万元、5万元、10万元、20万元物流费用补贴。”的条款。理由：该政策条款存在认定标准不清，难以认定的问题。

2.修改部分：（1）对支持范围由“本政策支持范围原则上为在本县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修改为“政策支持范围为本县各类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

（2）对原政策“奖励”“补贴”等词语统一修改为“支持”。

（3）对原政策“（二）支持外向型经济做大做强”修改为“（一）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4）对原政策“7.对被认定为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被认定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修改为“6.培育外贸发展产业集群，对被认定为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一次性支持5万元；对被认定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一次性支持10万元”。

（5）对“（四）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部分的补贴方式进行了调整，分区域定额给予政策支持。修改如下：

11.对参加境外展会的企业，给予展位、国际机票、人员等费用定额支持，以上年度出口额20万美元以上（新出口企业不设出口额要求）确定基础金额，其中东盟、日韩、港澳台等国家或地区，单个展会给予1.2万元；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澳洲、非洲，单个展会1.8万元；欧洲、美洲等国家或地区，单个展会2.4万元。上年度出口额100万、300万、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单个展会支持金额分别提高2000元、4000元、6000元。单个企业年度支持总额最高不超过25万元。（按“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要求组织申报）

原政策：对企业参加境外展会给予支持，包括最多2个展位费用及2位参展人员国际机票费、展会期间人员费、展品运输费，以当年出口额20万美元以上（新出口企业不设出口额要求）确定基础补贴比例，出口额100万、300万、500万美元以上的分别提高10%、20%、30%，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元。（按“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要求另行组织申报）

12.对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给予境外产品认证、国际管理体系认证、境外商标注册、境外专利申请等费用定额支持，以上年度出口额20万美元以上（新出口企业不设出口额要求）确定基础金额，单个证书3000元。上年度出口额100万、300万、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单个证书支持金额分别提高1000元、1500元、2000元。单个企业年度支持总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按“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要求组织申报）

原政策：对企业开展境外产品认证、国际管理体系认证、境外商标注册、境外专利申请等费用给予补贴，以当年出口额20万美元以上（新出口企业不设出口额要求）确定基础补贴比例，出口额100万、300万、500万美元以上的分别提高10%、20%、30%，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万元。（按“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要求另行组织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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